
●以案说法

6月 5日，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对致 6 名学
生死亡的昆明明通小学踩踏事故案作出一审宣
判：校长李岚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副校长杨霖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零 6 个月， 体育教师李鹏程判处有
期徒刑 1年。

法院审理认为，明通小学违反《中小学校设计
规范》学生宿舍每室居住学生的规定，将普通居民
住宅楼改变用途组织大量学生进行集中午休，形
成楼道通行的事故隐患， 违规立放于一楼楼道内
的海绵垫倾倒后严重影响学生的实际通过需求，
导致学生通过时发生叠加挤压，致使发生 ６ 名小
学生死亡、３５ 名小学生不同程度受伤的重大伤
亡事故。 李岚作为校长，对学校教育设施安全、规
章制度的落实负有领导、督促之责，而疏于领导、
督促落实，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消除存在的
安全隐患，酿成学生踩踏事故，具有不可推卸的领
导责任。杨霖作为分管后勤和安全工作的副校长，
在组织开展学校安全工作时， 对校园内午休楼存
在的安全隐患没有组织辨识和排查， 对此次事故
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李鹏程作为体育老师，组织
田径训练后，将海绵垫置于午休楼一楼楼道处，对
海绵垫失于监管，造成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责任。盘龙区检察院指控３名被告犯教育设
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处。

王研

河南安阳六中附近，在距离校门东侧不足 200米的地方，一家无人售
货成人用品店赫然站立在街边(如图),引得不少路过的学生“看热闹”。

国家工商总局之前发布的促进文化发展的相关意见中，第三十二条
明确规定：“禁止在中小学校 200米内开办网吧， 禁止在学校周围设立电
子游艺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和成年人性用品商店。 ”但对于成人用品店
的选址、应该距离校园多远，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专家认为，目前包括未
成年人法在内，仅仅是未成年人保护防范措施上，有一个大纲性的指导，
并没有具体细化到这些具体的事宜上来。 如果有相应法规具体要求，那
么执行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 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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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法●法治

日前, 南方都市报派记者卧底了一个
高考替考组织， 湖北个别高校多名大学生
加入，试图通过充当“枪手”牟利。 6月 7日,
包括南方都市报记者在内的多名“枪手”在
江西南昌一些高考点参加考试。 高考公平
牵连社会公平， 社会各界在关注替考事件
背后暴露出的管理问题的同时， 对记者采
用“卧底”形式采访以及“体验式”替考等行
为， 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有部分网友表
示， 当事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存在逾越法律
边界的嫌疑。
“记者的采访方式与警察的侦查方式一

样，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应当在法律

规定的程序、底线范围内进行。 但是，记者
卧底采访是否存在法律问题，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前提是不能违反现行的法律规
定，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当然，也不能
使用犯罪手段进行卧底采访。 ”相关法律
专家表示。

专家表示， 我国目前还未针对以替考
方式破坏国家教育考试制定相应罪名，目
前仍然是依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进行处理。组织替考者如果涉嫌触犯其
他法律，如伪造公文印章，则依照相应的法
律承担刑事责任。

专家建议， 记者在卧底采访之前，应
当为卧底采访事先保全证据， 比如报社
同意， 证明卧底的目的是为了新闻采访
工作， 而非为了个人或其他非法目的进
行卧底采访。 一旦出现刑事法律风险，
至少可以证明记者没有犯罪的主观故
意。 记者卧底采访揭露违法犯罪行为，
目的不存在道德问题， 采访的具体手段

有可能会涉及道德和法律问题， 因此，
必须事先做好评估。 目前， 社会对南方
都市报记者采用卧底方式进行采访、揭
露替考的违法犯罪行为， 普遍还是持支
持和肯定的态度。 当然， 不排除有些媒
体，为了采访的惊人效果，采用不道德、
不合法的手段进行卧底采访，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目前， 随着加紧对宪法的贯彻实施，
在国内一些重大和焦点事件中，记者都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推动重大社会问题的
解决过程中，记者都功不可没。不过，令人
感到忧虑的是， 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保障，
一方面记者的采访权利难以得到很好的
保障， 记者的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得到发
挥；另一方面，记者的不规范的采访行为
也没有得到基本的指导和限制，容易出现
道德或法律问题， 也容易给记者一些大
胆、出格的采访手段和方式招致责难。

肖成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又称为起刑年龄，
也就是可以判刑的最低年龄。 由于起刑年
龄以下者对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所以，从
一定意义上讲， 起刑年龄就成为某一行为
罪与非罪的分水岭。 各国由于政治、文化、
经济、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对刑事
责任年龄的规定也并不一致， 体现出多样
化。

加拿大刑法规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为 12 周岁。 也就是 12 周岁的小孩子就需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德国刑法典第 19 条规定：“行为人行
为时未满 14周岁者无责任能力。 ”

日本刑法第 41 条规定：“不满 14 周岁
的人的行为，不处罚。 ”日本原来的少年法

对未成年人处死刑规定了例外，但是现行
的少年法第 51 条规定，对于不满 18 岁的
少年不能判处死刑，相当于死刑的，判处
无期徒刑。 而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 50 条
更将此规定为，当死刑减轻时，减为无期
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 20 年以下的惩役或
者禁锢。

韩国刑法第 9 条规定：“未满 14 岁人
之行为，不罚。 ”

意大利刑法第 97 条规定：“行为时未
满 14岁的未成年人，无责任能力。 ” 第 98
条规定：“行为时已满 14 岁， 尚未满 18 岁
而有辨别意思之能力者，为有责任能力人，
但应减轻其刑。 ”

巴西刑法典在总则第 3 编第 23 条刑

事责任中规定：“凡是不满 18 岁的行为人
不负刑事责任，可按特别法规定处理。 ”

印度刑法典在第四章一般例外第
83 条规定：“7 岁以上满 12 岁的儿童 ，
在不具有判断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和
后果的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不构
成犯罪。 ”

西班牙的起刑年龄刑法规定为 16岁。
葡萄牙起刑年龄刑法规定为 16 岁，而

刑事成年的年龄定为 21岁。
芬兰、冰岛、挪威的起刑年龄刑法规定

为 15岁。
比利时、 卢森堡的起刑年龄刑法规定

为 18岁。
宗合

记者暗访高考替考
是否涉嫌违法？

成人用品店引得学生“看热闹”

事件回放:2014 年 12 月 6 日上午， 在邵阳
市新邵县某中学的课堂上， 邓某因与同学互扔
书本而发生争执，遭任课老师制止后，邓某开始
整理书本， 周某要求邓某将倒在其课桌上的书
本拿开，遭原告邓某谩骂，周某遂持凳子打伤邓
某，造成原告邓某受伤。 经鉴定，邓某所受的伤
构成九级伤残。日前，邵阳市新邵县人民法院民
一庭审结了这起未成年学生在学校课堂上打架
致伤的健康权纠纷案， 一审判决周某承担受害
人邓某损失 40%， 由学校和邓某各承担 30%的
责任。

说法: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
权受法律保护， 侵犯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
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案件中被告周
某致伤了原告邓某，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由于周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后
果应由周某的监护人承担。 由于本案发生在
学校课堂上， 学校没有尽到对学生的教育、
管理、 保护职责， 对伤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
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原告邓某
没有遵守课堂纪律， 上课期间两次与同学发
生争执， 对伤害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过错，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

阮琼

●域外法规

与同学发生争执受伤害
本人亦担责

全日制在校生能否与
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事件回放: 小李是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
生。 读书期间，小李一直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任
兼职语文老师。 后双方发生纠纷，小李以教育
培训机构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提起
劳动仲裁、诉讼，要求教育培训机构支付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 2 倍工资赔偿。 但小李主张的

“劳动关系”先后均未被劳动仲裁机构及法院
采信，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2 倍工资也未获得
支持。

说法 :劳动者，是指在法定就业年龄范
围内，具备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能够独立享受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接
受用人单位管理，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从
用人单位处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 本案
中，小李虽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多个条件，
但小李在教育培训机构担任语文老师期间
同时具有在校学生身份， 工作活动属于脱
产学业外的兼职性质。在校学生在外兼职、
为完成学校安排的社会实习、 自行从事的
社会实践活动等， 一般无法被认定为劳动
关系。

蔡笑

各国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昆明明通小学踩踏事故案
校长被判２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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